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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檔號：FHCR1/F/3261/92、立法會LS44/15-16號、
CB(2)1118/15-16(02) 號 至 (04) 號 、

CB(2)1131/15-16(01) 號 、 CB(2)1317/15-16(01) 號 、
CB(2)1349/15-16(02)號、CB(2)1363/15-16(01)號、
CB(2)1380/15-16(02) 號 至 (03) 號 、

CB(2)1408/15-16(01)號、CB(2)1434/15-16(01)號
至 (04) 號 、 CB(2)1468/15-16(01) 號 ， 以 及

CB(3)422/15-16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議案  
 
2.  梁家騮議員動議以下議案：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無論《2016年醫生註
冊 (修訂 )條例草案》是否通過，皆會為醫務
委員會秘書處提供足夠資源，以縮短投訴

處理時間，達致附表所列的服務承諾。 " 
 
該附表載於立法會CB(2)1468/15-16(01)號文件。  
 
3.  主席裁定該議案與議程項目直接相關，

並請委員考慮應否處理該議案。有 8名委員就該
議案發言。  
 

 
 
 
 
政府當局  

4.  鑒於有委員提出關注事項，主席請梁家騮

議員提供書面補充資料，解釋就處理申訴個案的

時間訂定多項服務承諾的理據。法案委員會亦要求

政府當局就該議案作出書面回應。委員同意法案

委員會在 2016年 5月 16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決定
應否處理該議案。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5.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關於香港醫務委員會 (下稱 "醫務委員

會 ")中由與病人有關的組織選出供行
政長官委任的 3名擬議新增業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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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提供資料 (例如會議紀錄 )，以顯示

立 法 會 CB(2)1434/15-16(02)號 文
件第5至12段所載，有關選出代表
病人權益的人士的擬議安排和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認可某機構為

與病人有關的組織時所考慮的因

素，普遍獲得現有病人團體和病人

支援組織接納；及  
 
(ii) 說明政府當局或醫務委員會秘  

書處在代表病人權益的3名業外委
員履行醫務委員會委員的職務時， 
會否向他們提供秘書和行政支援； 

 
(b) 關於醫務委員會為進行紀律研訊而組

成的審裁顧問委員團，說明規定本身

是註冊醫生的審裁顧問，必須分別由

衞生署署長、醫院管理局、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提

名的理據；  
  

(c) 關 於 立 法 會 CB(2)1434/15-16(03) 號
文件第 10段所載，與涉及利益衝突的
委員相關的醫務委員會經修訂的《會

議常規》第6條，就該項《會議常規》
條文第 (2)及 (3)項的內容，澄清在甚麼
情況下，醫務委員會或其委員會或其

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在申報利益後不

得就該事項參與討論或參與作出決

定，以及在甚麼情況下，有關委員可

在申報利益後繼續就該事項參與討論

或參與作出決定；及  
 
(d) 向醫務委員會轉達一名委員的下述意

見：就初步偵訊委員會 (下稱 "偵委會 ")
主席和副主席在徵詢一名偵委會業外

委員的意見後，決定申訴個案屬瑣屑無

聊，因而不應再行處理，醫務委員會應

在合適情況下就個案的有關事宜提供

建議，以供被申訴的註冊醫生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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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6時3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6年9月7日  



 

附件  
 

《 2016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6年 5月9日 (星期一 ) 
時間：下午 4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138 - 
000449 

主席  致開會辭  
 
 

 

000450 - 
001104 

主席  
政府當局  

政 府 當 局 簡 介 其 就 委 員 在 2016年
5月 3日 會 議 討 論 期 間 所 提 事 宜 的
回 應 [立 法 會 CB(2)1434/15-16(02)號
至 (04)號文件 ]。  
 

 

001105 - 
001131 

主席  委員察悉梁家騮議員提出的議案 [立
法會CB(2)1468/15-16(01)號文件 ]；該
議案已在會議席上提交。  
 

 

001132 - 
001844 

主席  
郭榮鏗議員  
政府當局  

郭 榮 鏗 議 員 認 為 ， 立 法 會

CB(2)1434/15-16(03)號 文 件 第 10段 所
載，香港醫務委員會 (下稱 "醫務委員
會 ")經 修 訂 的 《 會 議 常 規 》 第 6條
第 (2)及 (3)項，未能清楚訂明委員在哪
些情況下須於進行討論時避席。應

郭榮鏗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承諾就該

條文第 (2)及 (3)項的內容，以書面澄清
在甚麼情況下，醫務委員會或其委員

會或其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在申報利

益後不得就該事項參與討論或參與作

出決定，以及在甚麼情況下，有關委

員可在申報利益後繼續就該事項參與

討論或參與作出決定。  
 

 
 
 
 
 

 

政府當局  

001845 - 
002446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郭家麒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資

料 (例如會議紀錄 )，以顯示立法會
CB(2)1434/15-16(02)號文件第 5至 12段
所載，有關進行選舉以填補醫務委員

會內代表病人權益的 3個擬議新增業
外委員席位的擬議安排，以及食物及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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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衞生局局長 (下稱 "局長 ")認可某機構
為與病人有關的組織和合資格選舉人

時所考慮的因素，普遍獲得現有病人

團體和病人支援組織接納。  
 

002447 - 
003052 

主席  
梁家騮議員  
政府當局  

梁家騮議員提及《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章 )(下稱 "《條例》 ")擬議經修
訂的第 21B(2)條將由醫務委員會委任
的審裁顧問總數由 14人 (即 10名註冊
醫生，由衞生署署長、醫院管理局、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香港大學和香港

中文大學各自提名 2人，以及由局長提
名的 4名業外審裁顧問 )，增加至 34人
(即 20名註冊醫生，由上述指明人士或
機構各自提名 4人，以及由局長提名的
14名業外審裁顧問 )。就該立法建議，
梁議員關注，基於甚麼理據規定本身

是註冊醫生的審裁顧問須由上述指明

人士或機構提名。他反而認為，本身

為註冊醫生的審裁顧問應從所有正式

註冊醫生中隨機抽選。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提出由註冊醫生

擔任的 10名新增審裁顧問將由指明人
士或機構提名並由醫務委員會委任。

此立法建議是根據現行的安排制訂。

有關安排行之有效，能夠委任具合適

知識和專長並且經驗豐富的註冊醫生

參與醫務委員會的研訊。  
 

 

003053 - 
003724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關於立法會 CB(2)1434/15-16(04)號文
件第 9段所載，醫護人力規劃及專業發
展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
員會 ")正在考慮一項建議，探討能否
為醫務委員會及公眾提供多一個選

擇，以調解方式處理不涉及註冊醫生

專業行為失當的申訴，郭家麒議員詢

問，政府當局將如何推展該項建議。  
 
政府當局表示，督導委員會大概會於

2016年年中發表報告。食物及衞生局
和律政司隨後會與醫務委員會商討，

如何在醫務委員會的申訴處理機制中

引入督導委員會有關調解程序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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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以處理不涉及專業行為失當的申

訴。然而，應注意的是，即使是提供

該項選擇，亦未能減少初步偵訊委員

會 (下稱 "偵委會 ")初步考慮階段 (即偵
委會主席及副主席作初步考慮的階

段 )的個案量。  
 

003725 - 
004318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耀忠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及醫務委員

會秘書處在代表病人權益的 3名擬議
新增業外委員履行醫務委員會委員的

職務時，向他們提供足夠的秘書處和

行政支援。政府當局承諾和與病人有

關的組織進一步商討此事，並提供書

面回應。  
 

政府當局  

004319 - 
004855 

主席  
梁家騮議員  
政府當局  

梁家騮議員認為，本身是註冊醫生的

審裁顧問應從所有正式註冊醫生中隨

機抽選，或應包括由香港醫學會提名

的註冊醫生。他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

解釋，跟隨現行安排，規定所有本身

是註冊醫生的審裁顧問，必須由 5名指
明人士或機構提名的理據。  
 
政府當局回應梁家騮議員的提問時說

明《條例》現有第 21B(1)條所載，有
關醫務委員會就進行紀律研訊所舉行

會議的法定人數組成。當局並解釋，

醫務委員會確實難以就進行研訊組成

會議法定人數，有見及此，條例草案

建議讓醫務委員會在組成法定人數進

行研訊方面有較大彈性，即在構成會

議法定人數的 5人當中，將為最少 1名
本身是註冊醫生的醫務委員會委員、

最少 1名醫務委員會業外委員或 1名業
外審裁顧問，以及最少 1名本身是註冊
醫生的審裁顧問。在出席研訊會議的

委員名單上，註冊醫生仍佔過半數。  
 

 
 
 
政府當局  

004856 - 
005541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耀忠議員對初偵會初步考慮階段決

策過程的透明度表示關注。  
 
就梁耀忠議員認為，那些被認為毫無

根據或瑣屑無聊，因而不應再作處理

的申訴個案，醫務委員會應在合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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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況下就個案的有關事宜提供建議，以

供被申訴的註冊醫生考慮，政府當局

同 意 將 有 關 意 見 轉 達 醫 務 委 員 會

考慮。  
 

 
政府當局  

005542 - 
011942 

主席  
梁家騮議員  
政府當局  
張宇人議員  
郭榮鏗議員  

政府當局回應梁家騮議員的提問時表

示，因應廉政公署的建議，醫務委員

會自 2009年起就每宗研訊實行輪值制
度，務求減少因法定人數不足而無法

進行研訊的機會。鑒於醫務委員會在

組成法定人數進行研訊方面仍然存有

困難，政府當局提出的其中一項立法

建議，是修訂法定人數規定，為醫務

委員會在組成法定人數進行研訊方面

提供較大彈性。  
 
張宇人議員詢問，醫務委員會委員是

否可在任何時間自由參與某項紀律研

訊。他認為這樣會損害有關研訊的公

平性。政府當局表示，自醫務委員會

同意實行輪值制度後，醫務委員會從

沒有遇到此情況。  
 
政府當局回應張宇人議員及郭榮鏗

議員的提問時表示，根據法例規定，

醫務委員會委任的法律顧問必須出席

每一次研訊。鑒於《條例》規定醫務

委員會只可委任一名法律顧問，因此

醫務委員會在同一時間只能夠進行一

個研訊。在研訊階段積壓的個案目前

約為 80宗。截至目前為止，偵委會轉
介 作 紀 律 研 訊 的 個 案 ， 須 排 期 至

2019年進行研訊。當局預期在清理積
壓個案後，使醫務委員會可有多於一

名法律顧問的立法建議，有助將排期

等候研訊的時間縮短至少於 14個月。  
 

 

011943 - 
012514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關於在醫務委員會的申訴處理機制中

引入調解程序的工作，郭家麒議員詢

問律政司及醫務委員會秘書處是否已

準備就緒。  
 
政府當局表示，律政司轄下的調解小

組，一直為律政司提供支援，落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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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內部提倡調解和推動政府更廣泛

使用調解作為解決爭議的長遠政策。

督導委員會現正考慮能否為醫務委員

會及公眾提供多一個選擇，以調解方

式處理不涉及註冊醫生專業行為失當

的申訴。  
 

012515 - 
013257 

主席  
梁家騮議員  
郭家麒議員  
麥美娟議員  
張宇人議員  
 

主席表示由梁家騮議員提出的議案與

議程項目直接相關。他建議委員以表

決方式示明法案委員會應否處理該議

案。主席指示表決鐘響起 5分鐘。  
 

 

013258 - 
013715 

主席  
梁家騮議員  

梁家騮議員解釋他提出的議案。該議

案促請政府，無論條例草案是否通

過，皆會為醫務委員會秘書處提供足

夠資源，以縮短處理申訴個案的時

間，並達致他提出的各項服務承諾 (詳
列於立法會 CB(2)1468/15-16(01)號文
件附表 )。  
 

 

013716 - 
015221 

主席  
麥美娟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張宇人議員  
何俊賢議員  
梁家騮議員  
梁耀忠議員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委員表示，在將應否處理該議案的議

題付諸表決前，他們擬就該議案發

言。梁家騮議員表示，有關該議案的

詳情，可在法案委員會決定處理該議

案後才討論。  
 
麥美娟議員表示，她對支持該議案有

保留，因為政府當局已承諾向醫務委

員會秘書處提供額外人手資源，以助

醫務委員會加快處理申訴個案和進行

研訊。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為協助委員決定

對該議案採取甚麼立場，法案委員會

應要求政府當局表明，醫務委員會能

否履行該議案所訂的各項服務承諾。  
 
張宇人議員及何俊賢議員關注，醫務

委員會需要多少資源，才能履行該議

案所訂的各項服務承諾。  
 
梁耀忠議員認為該議案應予處理。為

協助委員決定他們對該議案採取甚麼

 



 6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立場，梁家騮議員及政府當局應分別

解釋提出該等服務承諾的理據，以及

醫務委員會能否履行該等服務承諾。  
 
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支持該議

案，認為向醫務委員會秘書處增撥資

源，有助醫務委員會縮短處理申訴個

案的時間。至於為履行各項服務承諾

所需的額外資源，不應是關注的課

題。法案委員會亦應要求政府當局就

該議案作出回應。  
 

015222 - 
015232 

主席  
 

主 席 決 定 把 原 定 的 會 議 時 間 延 長

15分鐘。  
 

 

015233 - 
020719 

主席  
梁家騮議員  
梁耀忠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政府當局  
張宇人議員  
姚思榮議員  
何俊賢議員  
麥美娟議員  
張超雄議員  

政府當局表示已在先前的法案委員會

會議上承諾，不論條例草案通過與

否，當局均會在 2016-2017財政年度預
留額外 400萬元，以加強醫務委員會秘
書處的人手。  
 
梁家騮議員及梁耀忠議員認為，為了

讓政府當局可以就該議案作出書面回

應，委員宜留待下次會議才決定應否

處理該議案。  
 
姚思榮議員表示，法案委員會應先決

定應否處理該議案，然後才討論該議

案的詳情。  
 
張宇人議員、何俊賢議員及麥美娟議

員認為，法案委員會並非討論該議案

詳情的合適場合。  
 
主席總結時表示，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6年 5月 16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決
定應否處理該議案。他請梁家騮議員

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解釋其議案，並請

政府當局就該議案作出書面回應。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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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II項：其他事項  

020720 - 
020740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6年9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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